
加西贝拉关于选聘常年法律顾问服务的招标公告 

 

各单位：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与风险防范能力，加西贝拉压缩

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现公开选聘常年法律顾

问服务单位。诚邀符合资质条件的律师事务所参与投标。 

一、项目概况与服务内容 

1、项目名称：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 

2、服务期限：二年（自 2026 年 1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3、服务范围（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合同审核事务：公司生产经营涉及的各类合同（含国

内、涉外）进行法律审查，两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关法律意见。 

（2） 法律咨询：就公司业务、管理中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

帮助。 

（3） 劳动争议处理：就公司经营中发生的劳动争议纠纷提

供法律服务。 

（4） 优先代理：优先代理公司参与诉讼、非诉讼调解或仲

裁活动。 

（5） 提供法律培训：每年开展不少于 1 次法律讲座（具体

主题协商确定）。 

（6） 涉外服务：提供涉外合同审查与起草、跨境投资、国

际贸易、海外合规咨询及协助处理涉外争议。 

（7） 其他服务：根据招标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法律服务。 

特别说明：本招标报价为常年法律顾问费，不包含因具体案

件/专项法律事务产生的代理费，以及诉讼费、仲裁费、公

证费、鉴定费、翻译费、公告费等第三方机构收取的费用。

专项法律服务费用届时由双方根据《浙江省律师服务收费标

准》等规定另行协商。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律师事务所。 

2、具备为大型制造企业或相关行业提供综合性法律顾问服

务的经验与能力。 

3、项目服务团队应配备主办律师及必要辅助人员，主办律

师应具备 5年以上企业法律顾问经验。 

三、投标文件组成 

投标文件须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并装订成册： 

1、投标报价单（格式详见附件，须明确二年服务期的含税

总价，并承诺可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如委托代理人投标）。 

3、投标单位资质文件： 

（1）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2）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4、服务方案与团队介绍： 

（1）拟派服务团队主要成员简历、执业证书复印件； 

（2）针对本项目特点的服务方案与承诺； 

（3）近五年同类法律顾问服务业绩证明（合同关键页复印

件等）。 

5、其他投标人认为必要的证明或说明材料。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形式：投标文件（正本一份）与单独密封的《报价

单》应共同封装于一个外层文件袋内，当面递交或邮寄。 

2、封装要求：外层文件袋及《报价单》密封袋封面均须清

晰注明：项目名称：“常年法律顾问服务项目投标文件”、

投标单位全称、有效联系电话。 

3、签章要求：外层文件袋及《报价单》的所有封口处须加

盖投标单位公章，以保障文件的密封性和真实性。 

4、截止时间：所有投标文件须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 9:00



前送达指定地址，逾期不予受理。 

五、评标与中标 

1、评标原则：本项目采用“最低价中标法”。招标人将组

建评标小组，对通过符合性审查（即完全响应招标文件全部

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进行评审。 

2、中标标准：在通过符合性审查的投标人中，以二年服务

含税总报价最低者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3、特殊情况处理：若出现两家或以上投标人报出相同最低

总价的情形，招标人将书面通知相关投标人进行第二轮密封

报价，并以第二轮报价结果确定最终中标人。 

六、时间安排 

1、投标截止时间：2025 年 12 月 19 日 9:00 前。 

2、评标时间：投标截止后 3 个工作日内（具体时间另行通

知）。 

3、中标通知：评标结束后，招标人将以书面或电话形式通

知中标人，未中标者恕不另行通知，投标文件不予退还。 

七、联系方式 

招标人：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中路 588 号行政楼 603 室 

联系人：吕燕 

电话：0573-82586166 13819084853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11 日 

 

 

 



附件： 

报价单 

供应商名称： 

项目名称 
含税总价

（元） 
税率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聘请常年法

律顾问项目 

（2026年 1月 1日-2027年 12月 31日） 

  

备注：结算与支付 

1、结算：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服务期两年。其中第一

年服务费分两次支付，第二年服务费于服务期满后一次性支

付。 

2、支付安排： 

第一年费用支付： 

（1）供应商应于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就第一年服务费

总额的 50%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加西贝拉在收到合规发票

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 

（2）供应商应于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就第一年服务费

剩余 50%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加西贝拉在收到合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费用。 

第二年费用支付：供应商应于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就

第二年全部服务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加西贝拉在收到合

规发票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支付。 

3、支付前提：供应商付款申请以其当期服务成果获得加西

贝拉确认为前提。供应商因自身原因（如发票错误、服务未

达约定标准）导致付款延迟的，加西贝拉的付款义务相应顺

延。 


